附件一：

低氮改造范围：

冷凝燃气锅炉 2.1MW 5台

油气两用锅炉 2.8MW 1台
2、低氮改造方案及要求：
更换改造的低氮燃烧器，应提供燃烧器相关报告，如燃烧器形式试验报告，包含结构设计（具有法律效力）、安全与控制、泄漏、安全时间测试、前吹扫时间与风量测试、启动测试、启动热功率测试、重新启动测试、联锁保护和报警试验、火焰稳定性测试、电压改变测试、耐热性测试、部件表面温度测试、输出热功率范围测试、控制箱接地电阻测试、自振动测试、噪声测试等主要和必要内容。

还应提供液（气）体燃料燃烧器型式试验证书（权威性特种设备检测部门颁发的）。提供安装图纸、相关技术文件，提供燃烧器及阀组的详细配置清单，并清晰明确部件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制造商名称、产地等必要信息。并且要符合国家相关安全和技术标准，如TSG ZB001《燃油（气）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》及其他规范、标准等。

改造后的锅炉应确保运行安全，燃烧器及燃烧系统需符合《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等相关安全标准，具备完善的安全联锁保护装置，如点火程序控制、灭火保护、超温超压报警等。改造完成后达到环保部门对低氮排放要求（≤50mg/m³）。
低氮改造不应导致锅炉热效率明显降低，改造后锅炉的热效率应保持或接近或高于原锅炉水平，并不应高于原有能耗。

改造单位须现场踏勘并核算现有烟囱的系统尺寸和路径等详细内容，并确保能够100%完全匹配，避免实施中或运行中出现扯皮情况的发生。

施工结束需要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锅炉废气检测报告。
施工及设备质保期：3个供暖期。
